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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稳步推进，电动汽车及相关行业蓬勃发展。为进

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库建设相关消防设计审查管理，补充细化国家工程建设消防

技术标准中针对地下电动汽车库的防火技术要求，根据《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

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南京市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

理办法》（宁交规范〔2022〕1号）的有关要求，依据相关规范标准，结合工

作实际，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南京市地下电动汽车库防火设计

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本导则共分九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平面布

置、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安全疏散、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通风和排烟、电

气。 

本导则由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制，由南京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服

务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南京

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服务中心（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八宝东街 1号，电子邮

箱：njsxfzx@163.com）。 

本导则组织单位、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组 织 单 位：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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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为保障地下电动汽车库的消防安全，明确消防设计技术要求，编制本导

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南京市内新建、扩建的地下电动汽车库的防火设计、施工

和验收，既有地下汽车库整体改造或以防火分区为单位局部改造增加分散充电

设施可参照执行。 

1.3 本导则不适用于修车库、半地下汽车库，以及电动公交车、电动三轮

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车辆的停放充电场所。 

1.4 地下电动汽车库的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技术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江

苏省有关标准和规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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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地下电动汽车库 

室内地坪低于室外地坪高度超过该层净高 1/2的设有分散充电设施的地下

汽车库。 

2.2 分散充电设施 

结合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

场、路内临时停车位等配建的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设施，包括充电设备、供

电系统、配套设施等。 

2.3 充电区 

地下汽车库内设置分散充电设施的区域。 

2.4 充电设备 

与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相连接，并为其提供电能的设备，包括非车载充电

机、直流或交流充电桩等。 

2.5 非车载充电机（直流充电桩、快充装置） 

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等可充

电的储能系统提供直流电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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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地下电动汽车库的分类、耐火等级、防火分区、安全疏散和消防设施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的有关规定。 

3.2 新建公共建筑地下电动汽车库，应将有充电需求的电动汽车集中停放，

设置分散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应低于总车位数 10%，不宜低于 20%，后期可根

据使用需求以防火分区为单位按照本导则要求设计改造安装。 

新建居住小区地下电动汽车库配建停车位应按 100%均安装充电设施的要求

设置防火分区、防火单元及消防设施，并预留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分散充电

设施建设数量不应低于配建停车位总数的 20%，后期可根据需求，依据《南京

市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法》中的申请流程，按照本导则相

关设计要求增设。 

3.3 当地下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

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等消防设施。 

3.4 既有地下汽车库增加分散充电设施前， 改造单位或充电桩安装单位应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筑的供电设施、消防设施现状进行调查，如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不得增设分散充电设施。 

3.5 既有地下汽车库，增加充电区宜充分利用就近的供电、消防及防排洪等

公用设施，选在有公用通信网络覆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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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面布置 

4.1 新建公共建筑配建地下电动汽车库，充电区应布置在地下一层，确有困

难时可布置在地下二层，不应布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在同一防火分区应集中

布置，并宜靠外墙和通风相对良好的区域布置，不宜水平贴邻人员密集的公共

场所布置。 

4.2 充电区不应靠近锅炉房、可燃气体机房等有潜在危险的地方，当与有爆

炸及火灾危险的区域毗连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4.3 充电区不宜布置在多尘、水雾、或有腐蚀性和破坏绝缘的有害气体及导

电介质的场所，分散充电设施不应固定在上述房间的隔墙上。 

4.4 充电区不应布置在有振动的场所，当条件受到限制时，有振动的场所应

采取减振措施。 

4.5 充电区内应设置完善的排水设施，不应布置洗车等可能引起积水的功能

用房。 

4.6 充电区内不应设置车辆或电池的拆解与焊接和组装等维修作业区，不应

布置修车营业区。 

4.7 公共建筑配建的地下电动汽车库如需设置快充设施，应在同一防火单元

内集中区域布置；居住建筑配建的地下电动汽车库不应设置快充区域，如需设

置应布置在地面，与地上建筑间距应不小于 6m。 

4.8 全自动无人值守的机械电动汽车库的充电区应每 3辆车采用防火隔墙和

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的不燃性楼板分隔成多个停车单元，并宜在入车面增设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卷帘。 

4.9 充电区内应明确划分停车区、行车道、疏散通道等功能区，分散充电设

施、电缆等的布置，不应影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电梯等的

净宽和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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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汽车库充电区布置示意图 

4.10 充电设备应结合停车位合理布局，尽量布置在车位后方或侧后方，不

影响车辆及人员的通行，且不应影响车门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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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式停车充电设备布置示意图 

（尽可能采用单桩双枪充电设备，以减少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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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式停车充电设备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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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 

5.1 新建地下电动汽车库分散充电设施在同一防火分区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单

元，每个防火单元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按 1000 ㎡划分。 

5.2 每个防火单元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 2.00h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防

火分隔水幕等与其他防火单元和汽车库其他部位分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相关规定； 

2 当采用防火分隔水幕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

规范》GB 50084 的相关规定； 

3 当防火隔墙上需开设相互连通的门时，应采用耐火等级不低于乙级的防

火门。 

4 防火单元之间的管线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

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的有关规定。 

5.3 分散充电设施与车位、墙体、柱及其他消防设施之间的距离应满足安全

操作及检修要求，分散充电设施外廓距车位边缘不宜小于 0.4m。 

 

平行式停车充电设备与充电车位之间的距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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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式停车充电设备与充电车位之间的距离示意 

（尽可能采用单桩双枪充电设备，以减少占地面积） 

5.4 分散充电设施落地安装时，可采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基础，设备基础

不应影响周边其他设施及人员疏散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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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备室内落地安装图示 

 

充电设备室内落地安装基础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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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备挂壁安装图示 

5.5 复式机械车位不应设置分散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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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疏散 

6.1 充电区内最远点至安全出口的实际通行距离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相关要求；疏散路径应与消防疏散指示一致，可穿越

防火单元隔墙上的防火门，不可跨越车位。 

6.2 每个防火单元至少应有两个疏散出口，可利用设置在防火隔墙上的通往

相邻防火单元的乙级防火门作为疏散出口，防火单元内两个疏散出口间的距离

不应小于 5m。 

6.3 地下电动汽车库每个防火分区至少应有两个安全出口，安全出口应分散

布置且不应设置在同一防火单元内；同一防火分区内不同防火单元间的疏散楼

梯宜共用，楼梯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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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疏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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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单元间疏散楼梯共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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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7.1 地下电动汽车库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消火栓栓口动压不应小于

0.35MPa,且消防水枪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3m。 

7.2 地下电动汽车库应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电动汽车库应采用快速响应喷

头，喷头应布置停车位上方，且喷头流量系数 K≥80。 

7.3 地下电动汽车库应配置灭火器。按严重危险等级配置，灭火器按 A类、

B类、E 类配置。另外每个防火分区应配置灭火剂充总装量不小于 125 Kg 的推

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 125L高压细水雾推车。 

7.4 地下电动汽车库消防排水应按防火分区计算排水量。每个防火分区内消

防电源供电的排水泵总流量可按照室内消防设计流量的 8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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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风和排烟 

8.1 地下电动汽车库应采用独立的排风系统。其排风系统所排出的气体应通

向安全地点进行排放。应划分专用区域停放相应类型的车辆，以便设置独立的

排风系统。 

8.2 对于设有机械通风系统的地下电动汽车库，机械通风量应按散热量计

算，且排风量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高度以实际高度计算）。在地下停车

场的通风设计中应兼顾电动汽车余热量的排出及传统燃油汽车废气量的排出，

两者应取大值。 

8.3 地下电动汽车库的送风、排风系统应使室内气流分布均匀，排风口宜设

置在充电区域车头上方。在停车场车辆管理上，尽量要求停放形式统一，以便

进行热量的收集。 

8.4 地下电动汽车库室内最高允许温度宜不超过 40℃，且车库内应设置温

度探头，连锁风机启停。对于全部停放电动汽车的车库，可不设置 CO 探测器，

否则还需按现有标准的要求同时设置 CO探测器。 

8.5 地下电动汽车库的排烟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中的排烟量的 1.2 倍取值。同一防火分区内的防火单

元可合用通风系统、排烟系统、补风系统（不可与汽车库其它非充电设施区域

合用），但每个系统负担的防火单元数量不应超过 2个；合用系统的排烟量可

按单个防火单元的排烟量确定，各个防火单元的风管应独立设置，每个防火单

元内应设置机械（自然）补风口，补风量不小排烟量的 50%，采用自然补风风

速不大于 3m/s。如下图示： 



17 

 

防火单元排烟、补风系统示意图 

8.6 风管在穿越地下电动汽车库防火隔墙、楼板和防火墙处应采取防止火灾

通过管道蔓延至其他防火分隔区域的措施，且穿越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

堵，防火封堵组件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性能要求。当排烟

管及补风管道跨越防护单元时，管道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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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 

9.1 地下电动汽车库内均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该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地下汽车库火灾自动报警布置示意图 

9.2 分散充电装置区域应设视频监控设施，并处于视频监控范围内。停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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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数量 15 辆及以上地下电动汽车库宜设置监控系统，包括充电状况监控、供电

系统监控等；监控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JGJ/T 334 的有关规定。 

 

充电设施监控及管理系统示意图 

9.3 充电桩的供电电源属于非消防电源，其配电回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

统，并应符合： 

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独立设置，且作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子系统； 

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检测配电线路的剩余电流和温度，当超过限定值时应发

出报警信号； 

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具备图形显示装置接入功能，实时传输监控信息，显示

监控数值和报警部位。 

9.4 充电桩的供电电源属于非消防电源，应做到当充电出现异常时，充电设备

立即自动切断输出电源；火灾发生时立即自动联动切断或手动切断充电电源；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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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点可设置在供电变电所端或充电配电箱电源进线端，手动切断充电电源点应设

置在电动汽车充电区域外；低压进线断路器宜具有短路瞬时、短路短延时、长延时

三段保护功能并具有接地保护功能，低压进线断路器宜设置分励脱扣及辅助触点装

置； 

9.5 充电桩末端配电箱出线回路应设置限流式电气防火保护器。 

 

交流充电桩配电系统图 

9.6 充电设施、设备选择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交流充电桩电源配电线缆应选用燃烧性能不低于 B1级、产烟毒性为 t1级、燃

烧滴落物/微粒等级为 d1级的电线、电缆，以保证相对可靠安全。  

地下电动汽车库充电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2。 

当地下电动汽车库充电设备正上方设有排水管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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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电动汽车库充电设施的接地、配电设备装置的电涌保护器设置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要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做等电位

联结。 

低压电气装置采用接地故障保护时，建筑物内的电气装置应采用保护总等电位

联结系统；在局部区域，当自动切断供电的时间不能满足防电击要求时，应实施辅

助等电位联结。辅助等位联结应与区域内的下列可导电部分相连接：1）固定电气

装置所有能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2）保护接地导体；3）电气装置外的可导

电部分；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内的主钢筋。 

 

充电车位等电位均衡线示意图 

9.7 地下车电动汽车库充电设备安装类型为 1）落地式安装；2）壁挂式安装。

充电设备选择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优选。 

充电设备型式的选择，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安装环境和条件，安全性、可靠

性、接线使用方便性、防护条件等优选 1）落地式安装 、2）壁挂式安装；严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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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置无可靠固定、线缆悬挂式使用。 

安装要求详见本导则 5.4条配图。 

9.8 本导则不适用于柔性充电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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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2 随着能源机构改革，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产销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政府部门也出台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新能源汽车用户规模和发展需求，增设加气、

充电设施”，为更好地满足公众高品质、多样化出行需求，特对不同类别的建筑地

下汽车库充电设施配建比例作出此规定。 

公共建筑地下电动汽车库的停车位归属为公共设施，不牵涉产权分割，且停放

相对灵活，可将有充电需求的电动汽车集中停放，因此要求分散充电设施的设置比

例不应低于 10%，不宜低于 20%。后期根据需求，按照本导则相关要求增设。 

但住宅地下停车位产权大部分归属私人业主，很难控制有充电需求的电动汽车

停车位的位置，一旦投入使用后期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增加，很难实施改造。因此

要求住宅地下电动汽车库按 100%车位数建设充电区的防火单元、设备用房及配电

路径，分散充电设施可安装 20%，后期可根据需求，按照本导则相关要求增设。 

3.3 地下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需按 1000㎡划分防火单元，由此增

加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等分隔措施，与未设防火单元时相比，疏散路径发生很大

的变化；同时因为配建充电设施区域的供配电负荷大、排烟困难、火势蔓延趋势

大、应急通信难度大、灭火救援难度大等情况，为及时发现火情，提供救援和疏散

保障，要求地下汽车库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

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等消防设施。 

3.4  2022年 7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官网就既有建筑

加装电动汽车充电桩事宜作出回复：按照《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第 6.1.6 条规定：“既有建筑内配建分散充电设施宜符合本规范第 6.1.5 的规定。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排烟设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标志的地下、半地下和高层汽车库内不得配建分散充电设施。”对于竣工于国家

标准《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实施（2019 年 3月

1日）之前的既有建筑，建筑内地下停车库防火单元大于 1000㎡，但能满足该标

准其他条款，且满足《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防火规范》GB 50067等停车库其

他相关标准要求时，可安装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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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既有地下汽车库增加充电区，宜优先选择供配电负荷充足、防水淹及排水

措施良好、网络通讯良好的区域，方便消防人员尤其是消防车辆快速到达事故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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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面布置 

4.1 根据调研显示充电设施尤其是快充设施工作时会散发大量热量，宜布置在

通风相对良好的区域，否则环境温度过高会引发电池不稳定从而引发火灾。同时，

通过实验了解到电动汽车起火形式主要为喷射火形式，一旦引发将会“火烧连

营”。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一般埋深超过 10m，火灾发生后能见度很低，准确快速

到达火灾现场很困难，因此本导则要求新建公共建筑配建的地下电动汽车库充电区

应布置在地下一层，确有困难时可布置在地下二层，不应布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 

新建居住小区配建地下电动汽车库根据《南京市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管理办法》（宁交规范〔2022〕1号）的规定，应按照“防火分区配建停车位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进行设置”，因此对分散充电设施布置的层数不另作要求。 

电动汽车停放及充电过程中发生火灾，将会产生大量可燃、有毒烟气，消防救

援十分困难，同时为减少对其它车位或设备用房的影响，因此要求分散充电设施在

同一防火分区内集中布置；同时为减少分散充电设施对疏散通行的影响，要求分散

充电设施宜靠墙设置；考虑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要求充电区避开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设置。 

4.2 本条参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2014第 5.1.1

条。 

地下汽车库除布置停车位及行车道外，还会根据地上、地下建筑功能的需求布

置设备机房、厨房等房间。其中有些设备机房例如锅炉房、气体机房等存在爆炸风

险，充电区应远离布置，减少火灾风险。 

4.4 本条参照《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第 4.1.1条。 

充电设施应在静置状态下运行，但是地下汽车库内的设备用房，例如柴油发电

机房、制冷机房等，或地上一些如机械力学实验室等功能用房，会在设备运行时引

起地库顶板、底板、侧板的振动；另外某些外部条件也会引起地库的振动，如距建

筑物较近的地铁或铁路，当列车运行时引起的振动，以上情况均可能引起充电设施

和电动汽车元器件的不稳定，电路接触不良，导致火灾。 

但是为满足配建要求，必须设置充电设施，有振动场所应采取减振措施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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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充电设施的影响。 

4.5 充电设施遇水容易引发电气元件短路，从而引发火灾，因此充电设备区域

应避免积水，应设置完善的排水设施，不应布置洗车等可能引起积水的功能用房。 

4.6 充电区内有大量充电设施，有的正处于通电状态。因此，在充电区内进行

电池拆解和焊接等操作可能有明火的产生，引起充电设施的不稳定，引发火灾。 

4.7 快充是一种应急充电方式，属于非车载充电机类，交流输入，直流输出，

非车载充电机直接为车上的蓄电池充电，用的是直流充电，直流充电的电压一般都

是大于电池电压的，需要通过整流装置将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对动力电池组的耐

压性和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充电电流大，是常规充电电流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而慢充一般指的是接在单相 220V交流电流上充电，属于车载充电机类，由于

电池是不能直接接受交流充电的，所以它是先将 220V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再升

压到电池的充电电压如 500V直流电，再用这 500V 的直流电向电池充电。 

因此，快充区域因电流大，危险性高，应在同一防火单元内集中区域布置，且

不宜靠近安全出口；布置在地上时应控制与建筑物的间距，避免火灾时影响其他区

域。 

4.8 全自动无人值守的机械电动汽车库内因火灾造成的人员安全危险性较小，

但对车辆的损失是很大的。因此对车辆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减少火灾引起的车辆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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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火分隔和建筑构造 

5.1 根据《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第 6.1.5 

条第 2款，设置分散充电设施的防火分区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每个防火单元的

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对于地下汽车库是 1000㎡。 

5.2 根据 GB 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中第 2.1.22 条

对防火分区的定义及第 5.4.9条条文说明，防火单元可以理解为采用防火隔墙或防

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

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为了减少电动汽车发生火灾时对人民生命和财

产的影响，特做此要求。 

5.3 此条参照《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第

4.0.2 条第 4款。 

5.5 电动汽车因电池的重量大，相比燃油车其最大满载重量较大。机械车位首

先应考虑其额定载重量是否能承载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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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疏散 

6.1 地下电动汽车库的疏散因分散充电设施在火灾发生时有连带的火灾风险，

因此，地下电动汽车库疏散路径不可跨越车位。 

6.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4.1条规定，公共建筑内每个

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地下电动汽车库的

充电区在防火分区的基础上划分为若干防火单元，每个防火单元至少有两个疏散出

口，可以利用设置在防火隔墙上的乙级防火门做为疏散出口。 

6.3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4.1条规定，公共建筑内每个

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地下电动汽车库的

充电区在防火分区的基础上划分为若干防火单元，防火单元内的疏散通过防火隔墙

上的防火门至安全出口，疏散通透性差，因此要求防火分区内的安全出口分散布

置，尽可能保证每个防火单元均能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或借用相邻防火单

元的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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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7.1 根据《电动车安全指南》电池起火的情况下，相关人员要与事故车辆保

持至少 10m距离，采用消防栓水带射水灭火，同时持续给电池系统降温。对于

灭火人员安全考虑。 

7.3 当电动汽车着火时，首先需要配置干粉灭火器进行窒息灭火，待火势基

本扑灭，为防止锂电池存在液体析出，发生化学反应引起复燃，还需要利用水

基型灭火器对电池进行冷却和对电池析出的液体进行稀释，事故车移动时，推

车式水基型灭火器具有很好的移动跟踪防止复燃作用。 

7.4 参考《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常见技术难点问题解答

（2.0）》2.5.2： 

地库消防排水如何考虑，是否应满足每个防火分区内按消防电源供电的排

水泵总流量不小于消防流量（消火栓+喷淋）？地下自行车库坡道口部集水坑排

水泵是否应采用不间断电源？ 

答：1）地库消防排水应按防火分区计算排水量。每个防火分区内按消防电

源供电的排水泵总流量可按消防设计流量的 80%计算。 

消防总流量=消火栓+喷淋+其他灭火设施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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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风和排烟 

8.1 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第 9.3.2条第 4款要求建筑

中排除有燃烧或爆炸危险性气体（例如，容易放出可燃气体氢气的蓄电池，或

用甲类液体的小型零配件等），设置排风设备时应采用独立的排风系统，以免

将这些容易起火或爆炸的物质送入该民用建筑中的其他房间内。此外，其排风

系统所排出的气体为安全考虑，排气口要尽量远离明火和人员通过或停留的地

方。划分专用区域停放相应类型的车辆，以便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 

对于既有建筑的地下汽车库改造，需按本条要求核查原有通风系统，如不

能满足，需对原通风系统进行改造，满足通风系统的设置要求，确保安全。 

8.2 地下停车场的通风设计一直是地下停车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

要功能是解决地下停车场这一半封闭空间的通风和防排烟问题。一般要求设计

既要满足平时通风要求，排除汽车尾气和汽油蒸气，送入新鲜空气，以使有害

物含量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要求；又要满足火灾时的排烟要求，以保证

火灾发生时有效地防止火灾蔓延，限制烟气的扩散，排除已产生的烟气，以保

证人员和车辆撤离现场，减少伤亡，保障消防人员安全有效地扑救。所以，地

下停车场的通风设计一直是暖通工程的一个研究热点。而近年来，我国电动汽

车的数量增加速度极快，使得传统以汽车为主的地下停车场开始出现大批量停

放电动汽车的趋势。因此，在地下停车场的通风设计中如何兼顾电动汽车成为

新的问题。 

显然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对汽车所产生有害气体的稀释和火灾时排烟的

要求。而通风的对象主要是汽车排出的废气。而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电动汽

车由于使用的动力系统不同，不存在大量排出废气的现象。那么，以地下停车

场面积计算汽车所产生的废气量再进行通风设计计算的方法显然与电动汽车的

特点是不适应的。 

单台汽车排风量计算公式如下： 

𝐿 =
3600𝑄𝜂

𝜌(𝑡𝑝 − 𝑡𝑗 )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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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𝜂——附加装置散热系数，取值 1.2； 

       𝑄——单台汽车发热量 kW； 

       𝐿——单台汽车排风量 m3/h； 

       𝑡𝑝——车库排风温度 ℃; 

       𝑡𝑗 ——车库进风温度 ℃; 

       𝜌——空气密度，40℃干空气取值 1.09kg/m3； 

       𝑐——空气比热容，取值 1.013kJ/m3。 

经计算，单台电动汽车的排风量为 765.43m3/h。（以电池模块充电时的产

热功率为 489.1W，8h 完成充电。最不利季节（夏季）送排风温差设置 2.5℃为

例计算。） 

根据设计经验一个面积为 1000m2，高度为 3.5m 的防火单元，大致车位约为

30个，按单层停车库计算，同时使用系数取 0.9，则单个防烟分区平时排风量

Lp=20666.61m3/h。 

因此，排风量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高度以实际高度计算）方能消除

库内余热，确保安全。 

对于既有建筑的地下汽车库改造，需按本条要求核查换气次数，如不能满

足，需对原通风系统进行改造，满足通风量的要求，确保安全。 

8.3 为避免气流不均匀导致局部区域温度过高，导致电池危险性增加，因

此，要求送风、排风系统应使室内气流分布均匀。电动汽车充电时，所释放的

热量主要集中在车头位置（如下两组热成像图 1、2所示），建议排风口设置尽

量设计在车头正上方处，在停车场车辆管理上，尽量要求停放形式统一，以便

进行热量的收集。 

   

图 1 长城欧拉 R1 电池热成像图             图 2 比亚迪 e1 电池热成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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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温度控制风机启停既是节能举措也是消险手段之一，良好的通风可保证

充电设施在合理的温度下安全充电，预防设备因过热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根

据上述的计算，车库内温度不超过 40℃时，排风量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6次/h时

才能确保车库内温度对电池的安全，为此，应设置温度探头，并且连锁风机启

停，可以有效保证室内温度的同时，实现节能。温度探头宜靠近排风口处布

置，数量宜与排风口数量相同。对于全部停放电动汽车的车库，可不设置 CO探

测器，否则还需按现有标准的要求同时设置 CO探测器。 

8.5 地下电动车库火灾隐患较大，在保证满足现有消防规范的前提下，还需

注意以下几点： 

1 防火单元计算排烟量：电动汽车库的火灾热释放速率国家尚无确定值

（有文献介绍，一种燃油车的火灾热释放速率 3MW，一种电动车的火灾热释放

速率 5MW），建议计算排烟风量按不小于 GB 50067 规定值的 1.2倍取值。 

2 一个排烟、补风系统最多可负担的防火单元个数：不应超过 2 个。 

3 关于补风：明确补风量不小于排烟量的 50%，每个防火单元均应设置直接

补风口。 

4 每个防火单元的排烟及补风支路上应分别设置具备电动启闭功能的排烟

防火阀及防火阀，也可设置满足 GB 15930中规定耐火性能要求的电动风阀，火

灾时电动关闭非失火防火单元排烟及补风支路上的阀门。 

四川省和广东省做法仅供参考： 

《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试行）》（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22年 8月）第 12.3.26条，当汽车库按《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

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2018 划分防火单元且防火单元之间采取耐火极限

不小于 2.00h的防火隔墙或防火卷帘分隔防止火势及烟气蔓延时，同一防火分

区内的防火单元可合用通风系统、排烟系统、补风系统，但每个系统负担的防

火单元数量不应超过 2个，且负担的总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2000m2；合用系统的

排烟量可按单个防火单元的排烟量确定，各个防火单元的风管应独立设置，每

个防火单元内应设置机械（自然）补风口。 

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程》DBJ/T 15-150-2018 第

4.9.13条：设置充电设施的区域，应根据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m2设置独立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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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补风系统，每个系统的排烟量和补风量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表 8.2.5的每个防烟分区的排烟量的

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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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 

9.1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2014第 9.0.7条

明确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地下汽车库类型，但对于该条以外类型车库未要

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如Ⅲ、Ⅳ类汽车库可不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现

对于设置充电车位的地下汽车库，不论大小均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9.2 根据 GB 50348 要求，地下汽车库充电电源配电间、配电柜、充电桩等

处，应考虑实体防护和电子防护装置的联合设置；同时考虑设置建筑设备管理

系统应具有对于充电配电系统自动监控管理系统。 

9.3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13.5.2条要求，明

确对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要求。 

9.4 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相关要求，火灾确认

后，应切断火灾区域及相关区域的非消防电源。交流充电桩供电的电源侧低压

断路器应具有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还应具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其剩余电

流保护额定动作电流不大于 30mA，动作特性为瞬时动作，并应选择除 AC型以

外的其它类型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多台充电设备不可共用一个带剩余电流保

护功能的低压电器。根据《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第 6.1.1 条、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7.5.5 条第 5 款要求，向充电桩供

电的电源侧开关，应具备相关功能，同时符合《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低压断路器》GB/T 14048.2-2016要求。 

9.5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13.5.5条要求实

施。 

9.6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第 9.7.9条要求实施，

并且根据现有条件，将配电线缆选用燃烧性能提升至不低于 B1级。 

 

 

 


